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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 technical systems of identifying and assessing farmland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Chin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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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则

是推进该项改革工作的重要支撑。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农田污染案件频发，缺少科学统一、系统规范鉴定评估技术体系的现状，提

出了一种基于污染环境行为确认、损害调查确认、因果关系分析、损害实物量化、损害价值量化等关键环节的农田污染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并利用典型农田污染案例对其进行验证分析，结果显示该鉴定评估方法合理可行，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这对于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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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又称为耕地，是粮食生产和人类赖以生存的

基础，保护农田对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城市化和

工业化进展，土壤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耕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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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问题严重[1]。调查显示，我国农田土壤点位

污染物超标率为 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

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3.7%、2.8%、1.8% 和 1.1%，主

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

烃[2]。为了加强耕地保护，坚守 18亿亩耕地红线，我

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管理法》规定

了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因地制宜轮作休耕，改良

土壤，提高地力，维护排灌工程设施，防止土地荒漠

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土壤污染防治法》

也明确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

当前，我国农田污染案件多发频发，致使农田土

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下降、农作物受损、农田生态服

务功能降低甚至丧失，对人体健康以及农产品生长造

成严重的威胁。标准化是解决环境损害鉴定难问题

的关键措施，也是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走向独立化的标

志[3]。然而，由于缺少专门性和系统性的鉴定评估方

法，涉及农田污染的鉴定评估实践中往往存在损害调

查不系统、因果关系难确定、价值量化不准确等问题，

导致损害赔偿难以推进，农田修复工作滞后，农田环

境持续受损。因此，针对农田污染建立一套科学系统

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就显得尤为迫

切[4-6]。本文在系统梳理现行农田相关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其中的关

键性技术要点，提出一种适用于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方法，并通过典型案例对其科学性和可行

性进行验证，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

体系提供补充参考。

1 现有标准体系梳理

2014—2021 年间，我国发布了多部与农田损害

相关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其中既有国

家标准，也有农业和司法部门出台的行业标准，还有

一项农田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正在征求

意见，相关汇总情况见表1。
国家标准方面，《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

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第 1部分：总纲》（GB/T 39791.1—
2020，以下称简《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

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GB/T
39791.2—2020）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损

害调查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部分：土壤和

地下水》（GB/T 39792.1—2020，以下简称《土壤和地

下水》）也对土壤和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方法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可以在土壤和地下水等环境

要素的鉴定评估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7]。然而，在实

践中涉及到处理具体农田损害的环境要素，及涉及到

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害调查、因果关系分析、损害量化

等方法时，以上国家标准就显示出其规定内容不够详

细的一面，无法满足具体领域鉴定评估工作专业化和

精细化的实际需求[8-9]。

国内农业和司法部门出台的行业标准方面，主要

针对农业或农用地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调查、鉴

定、评估等环节做出了规定，但与国家标准体系的衔

接性不足，评估原则和方法也不统一，容易造成与实

际结果差异较大的情况。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一是基线水平调查方面，《总纲》与《土壤和地下

水》规定了历史数据、对照数据、标准基准、专项研究

四种方法，且要求历史数据和对照数据样本数不少于

5 个；农业和司法鉴定标准则规定了监测采样按照

NY/T 395执行，而NY/T 395仅对农田土壤背景值调

查做了规定，对调查程序以及布点数量均未明确；二

是评估区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方面，《土壤和地下

水》规定了对于损害来源单一、损害时间较短、污染物

排放量较小、疑似损害范围有限或污染物迁移扩散范

围相对较小的情况，水平方向采样点位数量应满足

HJ 25.5坑底采样点数量要求；对于损害时间较长、污

染物排放量较大、疑似损害范围较大或污染物迁移扩

散范围相对较大的情况，初步调查阶段具体布点方法

参照 HJ 25.1，详细调查阶段采样单元面积不大于

1 600 m2（40 m×40 m网格）；而NY/T 395则规定对于

污染事故调查监测，每个点代表面积 1~50 hm2；三是

因果关系分析方面，对于判定条件，行业标准与国家

标准的相关规定差异较大，且二者对于同源性、迁移

路径等关键环节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其中技术方法的

应用，均未做系统详实介绍；四是价值量化方面，《土

壤和地下水》虽然规定了受污染的农田土壤和地下水

恢复方案的制定、无法恢复的损害量化方法等，但对

于农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计算，尤其是农产品供给

方 面 ，规 定 的 不 够 详 细 ；而 NY / T 1263、SF / T
JD0601001则仅列出了农产品损失计算方法，未考虑

农产品供给、土壤保育、水源涵养、土壤固碳、休闲旅

游等生态服务功能。另外，农田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标准征求意见稿方面，其对因破坏生态或污染

环境行为导致的农田生态系统损害鉴定评估做了规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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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在农田污染中损害调查、因果关系分析、价值量

化等关键环节的具体方法应用上，还不够细化，实践

中的可操作性还不够强。

综上，当前我国农田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技术标准众多，但相关规定不够细致且技术方法不统

一，难以满足涉农田污染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

作的需求。

2 鉴定评估方法研究

本文在梳理现有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的

基础上，结合农田环境污染损害特征，总结农田污染损

害鉴定评估方法的技术要点，量身定制一套工作程序，

主要包括确认污染环境行为、损害调查确认、因果关系

分析、损害实物量化与损害价值量化等步骤，见图1。
2.1 污染环境行为确认

污染环境行为确认主要围绕工业源、农业源、生

活源等污染源排放信息、污染源特征污染物信息以及

其合法性的分析开展工作。通过现场检测（勘察）笔

录、调查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图片影像、

危险废物鉴别结果、废水监测数据、土壤和地下水初

步调查结果等信息的获取，明确污染环境行为。实践

中农田污染主要包括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固体废物非

法加工、企业废水偷排等三类情形。其中，对于固体

废物非法倾倒，应明确固体废物的来源、类型和性质、

排放量、浓度等；对于固体废物非法加工，应明确生产

历史、生产工艺和污染物产生环节、污染物到农田的

迁移转化路径等；对于企业废水偷排，除明确生产历

史、生产工艺和污染物产生环节外，还应明确废水排

放的总量以及排放方式。

2.2 损害调查确认

损害调查确认包括基线水平调查和环境质量现

状调查两部分内容。

表1 我国主要农田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farml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China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标准类型
Standard type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农业标准

农业标准

农业标准

农业标准

司法鉴定
标准

司法鉴定
标准

司法鉴定
标准

征求意见

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Name and number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第1部分：总纲

（GB/T 39791.1—2020）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2部分：损害调

查（GB/T 39791.2—2020）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1部分：土壤和地下水

（GB/T 39792.1—2020）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

导则（NY/T 1263—2007）
农业污染环境损害鉴定技术导则

（NY/T 3025—2016）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调查技术规范

（NY/T 3665—2020）

农用地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
术规范（NY/T 4155—2022）

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
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
（SF/Z JD0601001）

农业污染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操作
技术规范（SF/Z JD0606001）

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调查技术规
范（SF/Z JD060600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1部分：农田生态系统

实施时间
Issue time

2021-01-01

2021-01-01

2021-01-01

2007-07-01

2017-04-01

2020-11-01

2022-10-01

2014-03-17

2019-01-01

2019-01-01

规定内容和适用范围
Contents and scope

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

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损害调查的一般性
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

规定了涉及土壤和地下水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
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规定了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的计算方法。适用于污染事故对种植业、畜
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计算。

针对农业污染环境事故或突发事件引起的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规定
了鉴定原则、程序、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及损失评估方法。

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引起的农业生物、农业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损害，
规定了调查原则、调查范围和调查方法、调查程序、排除性调查及环境损害

调查等技术内容。

规定了农用地土壤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术语和定义、鉴定原则、鉴定范围、
鉴定程序、鉴定方法、资料收集、损害调查、监测采样、破坏程度判定、污染因
果关系判定、损失评估及鉴定评估意见书编制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农用地
压占、硬化、挖损、塌陷、人工障碍层等破坏程度鉴定，农用地土壤污染因果

关系鉴定，以及破坏和污染导则的损失评估。

针对因果关系确定情形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规定了农业污染环境事故引
起的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及其他财产损失的估算范围、估算程序、估算方法、

误差分析与控制。

规定了农业污染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原则、程序、内容及技术要求，适用于
农业污染环境损害事件引起的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

规定了农作物污染司法鉴定的调查原则、程序、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适用
于工农业生产中污染物排放引起的农作物污染因果关系鉴定和损失评估。

规定了农田生态系统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适
用于因破坏生态或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的农田生态系统损害鉴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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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基线水平调查

根据《总纲》和《土壤和地下水》，基线水平调查方

法按照基于历史数据、基于对照区调查数据、参考环

境标准或基准、开展专项研究的优先顺序进行选取。

其中，基于历史数据应选择能表征受污染农田土壤和

地下水及生态服务功能历史状况的数据，样本数不少

于 5个。历史数据一般来源于土壤背景值调查、农用

地土壤详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成果，但

该类数据一般情况下难以获取，往往表征的是大尺度

变化的调查结果，对于小尺度范围农田污染的参照性

不足，故在鉴定评估应用中较为受限；其次，基于对照

区调查数据应选择与受污染农田邻近的、未受当次污

染环境行为影响且生态服务功能类似的农田的调查

数据，样本不少于 5个；此外，参考环境标准或基准应

选取国家或地方农田相关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标准或

基准，具体包括GB 15618、GB 36600、GB/T 14848、GB
5749、GB 5084、GB 11607、DZ/T 0290、CJ/T 206等；最

后，开展专项研究包括农田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对

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评估，一

般通过剂量-效应关系研究来确定基线水平。

2.2.2 农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1）环境要素质量现状调查

首先应开展特征污染物识别与选取，通过气相色

谱-高分辨率质谱、液相色谱-高分辨率质谱、红外光

图1 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程序图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procedure for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farmland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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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分析等手段对污染源的监测分析，或采集受损农田

土壤和地下水样品进行污染物定性和定量分析来筛

选特征污染物。对于农田土壤污染，除常见的环境污

染指标外，还应包括影响作物生长的相关理化指标，

如 pH值、全氮、容重、含盐量、孔隙度等；其次，确定调

查对象以及监测点位和深度，调查对象一般包括农田

土壤、地下水和农作物等生态环境要素。点位布设应

当体现科学合理、经济可行的原则，对于影响范围较

大且污染物迁移转化路径连续的情形，土壤和地下水

监测点位可参照 NT/T 395执行，每个点位代表面积

1~5 hm2；对于影响范围较大且污染物迁移转化路径

不连续的情形以及影响范围较小的情形，可参照GB/
T 39792.1执行；对于农田土壤污染导致农作物受损

的情形，依据 SF/Z JD0606002、NY/T 398开展农作物

损害调查；最后，将获取的监测结果与相应标准限值、

基线水平进行对比，判断农田土壤、地下水和农作物

的环境污染风险水平是否可控并确认损害情况。

（2）生态服务功能调查

农田生态服务功能包括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

节服务、文化服务等。相关调查方法可参照《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 1 部分：农田

生态系统》（征求意见稿）附录A、B。
2.2.3 损害确认

根据GB/T 39792.1，通过对比评估区的监测数据

与基线水平，当农田土壤和地下水调查点位中特征污

染物的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或农田土

壤和地下水不再具备基线状态下的生态服务功能，如

土壤的农产品生产功能、地下水饮用功能等，可以确认

造成了农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或生态服务功能损害。

2.3 因果关系分析

因果关系分析主要包括农田土壤和地下水受损

因果关系分析和农作物受损因果关系分析两部分内

容。其中，其农田土壤和地下水受损因果关系分析

主要的程序包括同源性分析、迁移路径调查和排除

性调查。

2.3.1 农田土壤和地下水受损因果关系分析

（1）同源性分析

污染源与农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之间的同源

性分析可选择污染特征比对、相关性分析、同位素监

测分析等方法。具体分析过程包括：一是对比污染源

与农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比例等情

况，初步判断同源性；二是运用相关性统计分析方法

对污染源与农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进行相关性分

析来判断同源性；三是对于特征污染物为铅、镉、锌、

汞等重金属或含有氯、碳、氢等元素的有机物时，可

采用同位素技术开展监测分析，进一步印证同源性

关系。

（2）迁移路径调查

基于前期调查获取的信息，可参照 HJ 25.2、《地

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等技术规范，对污

染源到农田土壤和地下水之间迁移转化路径的连续

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

（3）排除性调查

在明确污染环境行为与农田生态环境损害间的

同源性以及迁移路径后，还应开展排除性调查，确认

是否存在“多因一果”的情形。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气

候变化、自然灾害、高背景值、田间管理等，如存在“多

因一果”，应明确各因素对农田污染的贡献率。

2.3.2 农作物受损因果关系分析

农田土壤污染可致农作物中污染物的含量升高，

从而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如镉、汞、砷、铅、铬等污染

物；污染也可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导致作物

枯死或减产，如铜、锌、镍等污染物以及土壤 pH值、全

氮、容重、含盐量、孔隙度等理化指标。对于农作物污

染物含量升高的情形，可参照前述污染源与农田土壤

和地下水污染物的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开展。对于农

作物枯死或减产的情形，可参照 NY/T 3665、NY/T
3025开展调查，必要时可补充毒性模拟实验，获取农

田土壤污染物或土壤理化指标的变化对作物的致害

性状特征[10]。

2.3.3 因果关系判定条件

污染环境行为与农田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判定应符合一般原则，即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间存在

时间先后顺序，且两者的关联具有合理性、一致性、特

异性[11]。因此，因果关系判定应同时满足以下几点：

（1）存在明确的污染环境行为；（2）存在生态环境损害

事实，在损害对象中检测出特征污染物，且含量超出

基线水平；（3）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在前，生态环境损害

发生在后；（4）受体端和污染源的污染物存在同源性；

（5）污染源到受体端之间存在合理的迁移路径；（6）排

除相似污染源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高背景值、田间

管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2.3.4 不确定性分析

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复杂，演变诱因较多，

损害结果一般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和潜伏性等特点。

与此同时，由于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存在局限，在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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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判定中往往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需要针对因

果关系判定结果开展不确定性分析[12]。一般而言，不

确定分析内容包括：（1）时间因素，如监测不及时等原

因造成受体环境污染状况存在不确定性；（2）空间因

素，如土壤包气带的非均质性导致污染物分布发生变

化；（3）技术因素，如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农田污

染致农产品产量或质量下降的贡献率难以准确计算；

（4）其他因素，如无监测数据，无法掌握污染物浓度，

导致因果关系分析存在不确定性等[13]。

2.4 损害实物量化

损害实物量化主要包括损害程度和范围的量化

两部分内容。

损害程度量化是基于损害调查确认阶段获取的

监测数据，将评估区农田土壤、地下水以及农作物中

的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与基线水平进行

对比，计算超基线倍数情况：

Ki = |

|
||

|

|
|| Ti −Bi

Bi

式中：Ki为某点位特征污染物或相关理化指标的超

基线倍数；Ti为某点位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

指标；Bi为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的基线

水平。

损害范围量化主要根据各监测点位的监测结果

以及因果关系分析结果，采用空间插值等方法，计算

农田土壤、地下水以及农作物污染物含量升高的受损

范围。对于农作物枯死或减产的情形，应结合现场调

查结果或遥感、无人机航拍等影像分析结果，量化损

害范围。

2.5 损害价值量化

当农田相应的生态环境要素受损且与污染环境

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时，应开展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

价值量化，主要包括可恢复策略选择、恢复性评价、恢

复方案制定以及价值量化方法选择。损害价值量化

一般考虑以下3种情形：

一是对于农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当生态环境风

险不可接受时，应采用人工恢复或人工恢复与自然恢

复相结合的方式；当生态环境风险可接受时，宜采用

自然恢复方式。对于需要开展人工恢复的情形，恢复

技术可参照GB/T 39792.1进行筛选，采用恢复费用法

对制定的基本恢复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进行价值

量化。对于不需要开展人工恢复或不能恢复的情形，

采用直接市场法、揭示偏好法、陈述偏好法、效益转移

法等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量化农田各项生态服务功能

损失，包括农产品供给、土壤保育、水源涵养、土壤固

碳、休闲旅游等，进而计算农田生态系统总体环境资

源价值量：

Vf =∑i∑
t = 0

n

Vs × (1 + r )t−T
式中：Vf为农田生态系统损害价值；i为受损服务功能

类型；Vs为受损农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r为贴

现（或复利）率；t为评估期内的任意给定年（0~n之
间）；T为评估基准年；t=0为损害起始年；t=n为损害

终止年。当经修复后未达到基线水平或现状污染水

平超过基线水平但不需要修复，优先采用理论治理成

本计算基于风险的环境修复目标值或现状污染水平

与基线水平之间的损害[14]。

二是对于农产品产量减少和农产品质量受损的

经济损失，按照《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

失估算实施规范》（SF/Z JD0601001）和《农业环境污

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导则》（NY/T 1263）计算。

三是对于农田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以合理的

成本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情

形，根据 GB/T 39793.1 和 GB/T 39793.2，运用虚拟治

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

3 案例分析

本节在提出以上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企业偷排废水致农田污染的典

型案例，对该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验证。

3.1 基本情况

广东某地执法人员在执法巡查过程中，发现某炼

金厂建了一个土法炼金加工的非法生产项目，以此从

事贵金属回收活动。该厂占地面积约 500 m2，生产车

间南侧设有废液处置反应池 3个，车间东侧有疑似渗

坑 1个，渗坑及周边涉及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水

田）（图 2）。该厂主要从首饰生产企业回收贵金属废

料，经加热焚烧后，加入王水（盐酸∶硝酸 3∶1）进行溶

解，再加入无水亚硫酸钠置换得到贵金属，产生的废

水通过软管排放到废液处置反应池暂存，而后采用潜

水泵抽出并排放到车间东侧的渗坑（图3）。

3.2 污染环境行为确认

第一，根据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当事人询问笔

录等资料显示，该炼金厂责任人承认存在采用潜水泵

将炼金废水从反应池中抽出并排放到车间东侧渗坑

的行为，可以明确存在污染物排放行为。第二，根据

反应池废水的监测结果，废水中总铬、锌和镍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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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浓度超过了《广东省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6—
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最高超标倍数分别为 7.4、
57.7、8.2倍；废水 pH<2，呈强酸性，超过了《广东省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

准，违法排放超标污染物的事实确定。综上，确认本

案中存在污染环境行为。

3.3 损害调查确认

3.3.1 基线水平调查

如前文所述，按照 4种基线水平调查方法的优先

选取顺序开展调查。由于缺乏能够表征评估区域农

田土壤环境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历史状况的数据，采用

对照区调查数据作为基线水平，确定土壤特征污染物

pH基线为 6.5，总铬、锌和镍的基线分别为 75.1、84.5
mg·kg-1和14.1 mg·kg-1。

3.3.2 农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按照前文提到的布点方法，本案属于污染影响范

围较小的情形，参照GB/T 39792.1在渗坑四周布设监

测点位（图 4）。基于农田土壤环境监测数据，评估区

土壤中 pH值为 3.12~7.07，锌、总铬、镍等重金属指标

浓度分别为 26~466、44~196 mg·kg-1 和 9~164 mg·
kg-1，部分点位超过了基线水平，确认土壤环境受到损

害。此外，评估区S1、S4和S5等点位部分土壤样品中

锌、总铬和镍等污染物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其他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农田土壤可能存在食用

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或导致食用农产品生长

发育受限等污染风险。农产品财产损失方面，本案未

造成农产品产量减少和农产品质量受损的情况。农

田生态服务功能方面，本案中的农田具有农产品供

给、土壤保育等功能，但由于损害持续时间小于一年，

无需计算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3.4 因果关系分析

3.4.1 同源性分析

本案中损害调查确认结果显示，农田土壤污染呈

图2 某炼金厂污染情况位置示意图

Figure 2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gold smelter and polluted soil area

图3 土法炼金工艺流程图

Figure 3 Process flow diagram of gold sme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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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 pH低以及锌、总铬、镍等重金属浓度高的特点，

与疑似污染源的反应池废水特征基本一致，初步判断

两者具有同源性。

据文献报道，相关性分析常用来验证监测点位重

金属与污染源的同源性[15-16]，本案中采用相关性分析

对其进行进一步印证。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2），

农田土壤各监测点位与反应池废水中特征污染物浓

度水平分布的皮尔森系数在 0.28~0.83之间，说明农

田土壤中各监测点位的特征污染物浓度水平分布与

反应池废水中各污染物浓度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进

而推论本案涉及的农田土壤受体污染物与目标污染

源存在同源性。另外，农田土壤各监测点位之间的特

征污染物浓度皮尔森系数在 0.77~0.99之间，呈现高

度相关性，也说明各监测点位的污染物来源一致，可

以排除土壤高背景值、历史遗留污染等因素的影响。

3.4.2 迁移路径调查与分析

评估区各土壤监测点位的监测数据显示，土壤中

特征污染物浓度分布总体呈渗坑中心高、四周低的特

点，即污染物从渗坑中心向四周扩散，符合连续入渗型

的特点，污染物到农田土壤受体的迁移路径可以明确。

3.4.3 因果关系判定

结合前文所述，本案存在明确的污染环境行为和

生态环境损害事实。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在前，农田生

态环境损害发生在后，符合因果关系判定的时间顺

序。同时，经同源性和迁移路径分析，本案涉及的污

染源与农田土壤受体存在同源性并存在合理的迁移

路径。此外，也可以排除土壤高背景值、历史遗留污

染等污染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因果关系判定的原

则和方法，可以确定本案违法排放废水的行为与农田

土壤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4.4 不确定性分析

（1）本案中，该炼金厂的废水偷排行为与损害调

查样品采集的时间间隔已超过了一年，在调查时间上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由于环境监测的不及时，通过调

查确定的农田土壤损害程度和范围较废水偷排行为

刚发生时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2）该炼金厂的废水偷排行为结束后，其废液处

置反应池始终为露天裸露状，在降雨、蒸发、沉淀等因

素影响下，所监测的废水中的污染物浓度与偷排废水

时的真实污染物浓度可能会有差异，也会对同源性分

析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3.5 损害实物量化

基于评估区农田土壤监测数据与基线水平，计算

得出评估区土壤中 pH值、锌、总铬、镍等污染物含量

超过了基线水平。其中，锌、总铬、镍分别超过基线水

平0.3~7.4、0.3~1.7倍和0.3~9.6倍。

将农田土壤评估区 9个采样点的特征污染物浓

图4 土壤监测点位布设示意图

Figure 4 Schematic map of soil sampling sites

表2 土壤点位污染物与污染源浓度水平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ollutants concentrations between sampling sites and the pollutant source

污染源

监测点位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污染源
Pollutant source

1
0.28
0.63
0.48
0.83
0.49
0.71
0.47
0.48
0.65

监测点位（Sampling sites）
S1

1
0.92
0.98
0.77
0.98
0.88
0.98
0.98
0.86

S2

1
0.98
0.95
0.98
0.99
0.98
0.98
0.97

S3

1
0.89
0.99
0.96
0.99
0.99
0.95

S4

1
0.89
0.98
0.87
0.89
0.95

S5

1
0.96
0.99
0.99
0.94

S6

1
0.95
0.96
0.96

S7

1
0.99
0.92

S8

1
0.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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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进行克里金插值法模拟分析，建立空间与属性

数据库，结合基线水平，确定受污染土壤的污染面积

和污染程度[17-18]。通过计算各项特征污染物的污染

范围后得出本案的土壤污染范围，其中评估区内表层

土壤（0~0.5 m）特征污染物水平分布如图5所示，计算

得出该深度土壤损害面积为 12.35 m2。依照上述方

法，计算得出其他 4个深度（0.5~1.0、1.5~2.0、2.5~3.0
m 和 3.5~4.0 m）土壤损害范围分别为 12.32、15.68、
11.85 m2 和 4.65 m2，继而计算得到受损土壤总量为

56.85 m3。

3.6 损害价值量化

本案中农田土壤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了《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规定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属于生态环境风险不可接受的情形，需要制定恢复方

案，将受损土壤及其生态服务功能恢复到基线水平。

从目前应用案例上看，受损土壤通常采用土壤植

物修复、土壤洗脱、水泥窑协同处置+土地复垦等技

术进行修复。其中，土壤植物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

不改变土壤性质、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

耗时长、污染程度不能超过修复植物的正常生长范围

等缺点。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调查区域内土

壤污染深度为 0~4 m，污染深度较深，土壤植物修复

技术不能满足土壤修复要求。另外，从技术功能上

看，采用土壤洗脱技术进行土壤污染物洗脱，会导致

K、Ca、Mg、Fe、Mn等营养元素流失和有效性改变，从

而造成农田土壤肥力下降，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

土壤修复也不宜采用土壤洗脱技术。由于涉案区域

周边具备水泥窑协同处置条件，能同时满足修复技术

和经济的可行性要求，本案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土
地复垦技术进行土壤修复。最后，结合市场价格进行

计算，本案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数额为58 050元。

4 结语与讨论

（1）涉农田污染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对象主

要包括农田土壤、地下水、农作物或农产品的不利改

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农产品供给、土壤保育、水源

涵养、土壤固碳、休闲旅游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

化或减少。

（2）本研究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为指导，以 GB/T 39791.1、GB/T 39792.1 等标准为基

础，总结了农田相关行业标准中的相关技术要点，提

图5 评估区土壤特征污染物水平分布图（0~0.5 m）
Figure 5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 pollutants in the soil assessment area（0~0.5 m）

（a）

（c） mg·kg-1

（b）

（d）

mg·kg-1

mg·kg-1

mg·kg-1

（a）pH；（b）锌；（c）总铬；（d）镍
（a）pH;（b）zinc;（c）total chromium;（d）nic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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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套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确认、损害调查确认、因

果关系分析、损害实物量化、损害价值量化等关键技

术环节的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

并通过典型案例进行全环节验证分析，结果显示该技

术方法合理可行。

（3）农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在

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存在如下问题，值得研究重视：

①由于该类技术方法涵盖农业、环境、自然资源、

司法等多个交叉学科，服务的主体部门众多，各部门

大多制定有各自标准，各标准间又各有侧重，关于损

害范围的界定、鉴定评估方法及其使用等情况既有交

叉更有差别，容易给应用部门和鉴定人造成困惑，继

而在工作实践上造成混乱，亟需建立科学、统一、系

统、规范的技术体系[19-20]。

②针对农田污染对农田生态系统以及农作物损

害的相关技术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对于污染源-
农田土壤和地下水-农作物这条环境损害链条各环

节的机理研究。当前该部分研究大多为农田土壤与

农作物之间重金属污染的效应关系[21-24]，但对于污染

源导致的土壤有机质、微量元素、盐分等理化指标以

及微生物指标变化的研究很少，给农产品质量损失以

及农田供给服务功能等方面的鉴定带来较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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